
实际控制人参股担保公司资金链断

比音勒芬上市前夕遭狙击

□本报记者 马庆圆

近日，一份递送至多个监管部门的实名举报信，将拟上市公司比音勒芬的实际控制人谢秉政、冯玲玲夫妇推到了聚光灯之下。

这封举报人署名为王勇的举报信称：谢秉政、冯玲玲夫妇涉嫌抽逃杰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巨额出资，并以该公司为融资平台，大量骗取社会资金；因涉及相关诉讼案件，冯玲玲、谢秉政所持有的部分比音勒芬股权已被司法查封；比音勒芬涉嫌在招股说明书中造假及不披露拟上市公司股份被查封的事实。

冯玲玲代理律师、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靳中山回应称，冯玲玲仅仅是杰晖公司占股10%的一个小股东，并未参与杰晖公司的经营，更谈不上抽逃资本一说；杰晖公司是在大股东杨晓晖、呂戈杰的控制下运作，冯玲玲也是杰晖不规范运作的受害者；冯玲玲所涉相关案件的原告其实是同一批人，他们试图通过不断地持续查封来阻止比音勒芬的上市。

担保公司人去楼空

在域名为“http : //jh . ttno3 . cn/ ” 的杰晖 融资担 保有限公 司（以下 简称“杰 晖公司 ” ）网站上，最 后的信 息更新 定格在了 2011年 11月。 过 亿元借 款纠纷 、高管“失联 ” 、投资者 损失惨 重 ，杰晖 公司遗留 的问题 至今未 解 。

根据比音勒芬的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冯玲玲持有杰晖公司10%的股权并担任董事。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信息显示，杰晖公司成立于2008年12月24日，前身为广州中联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是：为企业及个人提供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兼营诉讼保全担保、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正是这家担保公司，让比音勒芬的实际控制人谢秉政、冯玲玲夫妇官司缠身。

知情人士介绍，杰晖公司登记设立时，冯玲玲持股95%。 之后，在公司成立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冯玲玲分别将30%、20%和30%的股权转让给吕戈杰、杨晓晖和杨晓玲（杨晓晖的姐姐）。 该次转让完成后，冯玲玲为杰晖公司持股最小的股东，持股比例仅为20%。 此后，冯玲玲一直是杰晖公司小股东，且随着其他股东的进入，冯玲玲在杰晖公司的股权比例进一步减少到10%。 杰晖公司名称也由吕戈杰的“杰”和杨晓晖的“晖”来命名。

“杰晖当时给人的感觉是业务做得比较大，他们承诺的收益率也确实非常吸引人。 我们知道冯玲玲是比音勒芬的高管，这家公司还是有所耳闻的，总觉得有这样的背景总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投资者谢俊林介绍，杰晖公司一方面在收益上给了很高的承诺，另一方面还邀请到当地的“实力”人士加盟，“一个早就结识的监管部门负责人，那时候都去了杰晖做副总。 在综合各种因素之后，我才和杰晖有了业务往来。 ” 2011年下半年，谢俊林向杰晖公司投入了上千万元资金。

然而，到了2012年，杰晖公司开始出现问题。 “杰晖的法人代表是吕戈杰，总裁是杨晓晖，这两个人一直是站在前台的，但出事之后就‘人间蒸发’了。 ”谢俊林介绍，目前除了自然人股东冯玲玲以外，杰晖公司的其他自然人股东都已下落不明；他也开始了至今近三年的漫漫起诉之路。

在递送给监管部门的举报信中，王勇介绍，以杰晖公司为被告的借款纠纷案件，仅在广州本地2014年一年就涉诉20多起，标的过亿元，其中已处于执行阶段的有11起。 2014年，杰晖公司因无财产执行（2013）穗南法执字第02858号案件标的，被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在这一案件中，杰晖公司对广州市九品堂广告有限公司的欠款2668595.27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14年8月26日，广东省金融办发布《关于同意杰晖等16家融资担保公司退出融资担保市场的公告》，杰晖公司的《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被注销，对应的经营许可证机构编码自动作废，不再使用。

伴随着事件的演进，作为持有杰晖公司10%股权的股东和公司董事，冯玲玲也成为多起相关案件的被告。

冯玲玲被指做局

“比音勒芬招股书中，披露冯玲玲是杰晖的股东，股份比例是10%，这与实际不符。 ”王勇认为，冯玲玲是杰晖公司的发起人股东，持股比例为95%，是实际控制人。 在《广州中联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表》中，冯玲玲认缴出资额4750万元，持股比例为95%。

王勇举报称，杰晖公司存续期间，冯玲玲引入另外的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增资扩股，虚假稀释股权。 杰晖公司的所有股东均是冯玲玲稀释股权的棋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然是冯玲玲。

公开资料显示，杰晖公司如今的股东结构为：自然人冯玲玲、杨晓晖、吕戈杰、杨晓玲，企业法人深圳市凯铭电气照明有限公司、广州宏星贸易有限公司、广州新成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华胜实业有限公司。

王勇的代理律师喻女士表示，杰晖公司的三家广州公司股东皆为“空壳公司” ，三名自然人股东也没有实力出资数千万元，唯一有资金实力的只有冯玲玲。 “杰晖公司的注册资金是3.5亿元。 杰晖三家注册地在广州的法人股东，我们都曾前往其注册地点，发现没有人办公，而且这三家公司都是只有几百万元的注册资金、没有主要业务来源，他们根本没有实力出资几千万甚至上亿元；自然人杨晓晖、吕戈杰和杨晓玲，我们也调查过他们的工作经历，以他们的合法收入，也不可能有雄厚的资金实力。 ”

唯一例外的是深圳市凯铭电气照明有限公司，一家城市照明规划设计与工程施工的企业，但这家公司却称自己“被”股东了。 2014年8月，深圳凯铭提起诉讼，指控杰晖公司私刻其公章，未经其同意将其变成了杰晖公司的股东。 深圳凯铭在起诉状中表示，深圳凯铭“从未出资成为杰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股东，从未向杰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变更登记所需的材料” ；深圳凯铭“历经艰难找到了杰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吕戈杰，吕戈杰承认杰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持有原告的公章是该公司伪造私刻的” 。 工商资料显示深圳凯铭是通过在广东发展银行新城支行开立的账户向杰晖公司缴纳了出资2400万元，但深圳凯铭称其从未在该行开立账户，更没有向杰晖公司缴纳过出资。

据介绍，杰晖公司的注册资本多是账面上的“几日游” 。 “杰晖公司历经四次增资，注册资本达到3.5亿元。 我们查出的银行流水单清楚显示，其中3.4亿元被股东在验资完后的两日内以‘往来款’ 、‘投资款’的名义全部转移出给其他公司，而其存续三年期间的资产负债表均显示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为零。 显然，冯玲玲虚构名目，抽逃出资。 ”王勇在举报信中称，按照法律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采用实缴注册资本制，但是杰晖公司基本户上的金额从未超过1500万元，这也说明股东出资未转移到公司基本户就被抽逃；在杰晖公司存续期间，冯玲玲在其名下一共抽逃出资6300万元，利用其他莫须有的个人股东或法人股东共抽逃约2.6亿元。

“借助三个自然人、三家‘空壳公司’ 、私刻其他公司公章、抽逃巨额出资，冯玲玲将对杰晖公司的持股比例从95%降到10%。 具体业务洽谈中，冯玲玲从不出现在前台，我们曾要求见冯玲玲，但都被不在国内等理由推脱 。 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其实就是一个‘局’ 。 ” 谢俊林如此表述道。

冯玲玲自称也是受害者

对于所涉及的经济纠纷以及涉嫌“做局”的指控，冯玲玲一方则给出了另一个版本。

“杰晖公司是在大股东杨晓晖、呂戈杰的控制下运作，可以说冯玲玲也是杰晖不规范运作的受害者。 很多事情她都是被起诉后才知道的。 ”靳中山回应称，冯玲玲实际上并未参与杰晖公司后续经营。 “冯玲玲仅仅是杰晖公司占股10%的一个小股东，并未参与杰晖公司的经营，更谈不上抽逃资本一说。 杰晖是一个独立法人主体，冯玲玲作为出资人，只应负有限责任，法院不应冻结其在其他公司的股权。 ”

冯玲玲方面介绍，在杰晖公司成立之初，由于吕戈杰、杨晓晖仍任职于另一家担保公司，冯玲玲便先以发起人的名义持有杰晖95%股权，之后便通过股权转让和增资等将股权比例降低到了10%。 “在工商登记材料中，冯玲玲持股比例的变化记载得非常清楚，有据可查；杰晖公司重要文件的签署，冯玲玲从不参与，何来实际控制人之说。 冯玲玲作为一个自然人的一个正常投资行为，如今却被说成了做局。 ”冯玲玲一方知情人士表示，杰晖公司业务上或存在不规范运营问题，但冯玲玲并不知情，也并未参加实际运营。 “而所谓的抽逃资本，其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相关资金打到比音勒芬及其关联公司，或者冯玲玲的账户。 ”

据介绍，杰晖公司之所以陷入如今的局面，是由于一笔金额较大的业务出现状况，直接导致公司运营出现问题。 “从我了解的情况看，一名为谢俊林的投资人与杰晖公司存在2000多万元的经济纠纷。 过去几年，该投资人一直向杨晓晖追讨相关借款，杨晓晖也曾将杰晖公司名下的部分债权转给该投资人。 ”冯玲玲方面知情人士称，在得知比音勒芬拟上市的消息后，谢姓投资人便转向了冯玲玲。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所谓的冯玲玲为杰晖公司实际控制人、涉嫌抽逃杰晖公司注册资本金纯属子虚乌有。 ”

靳中山则进一步详细介绍道，导致杰晖公司无法清偿债务的原因是，杰晖公司陆续将2.9亿元本金（本息合计5亿多）出借给了案外人黄贤优，后黄贤优无法清偿借款，继而导致杰晖公司无法清偿谢俊林的借款，这一点举报人是明知的。 他称，大量证据显示，杰晖公司将2.9亿资金出借给了黄贤优（青海贤城矿业的实际控制人），由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贤成集团有限公司、钟文波作为保证人。 因杰晖公司无法归还谢俊林借款，后杨晓辉、杰晖公司分别与谢俊林签订了两份债权转让合同，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了谢俊林或者其关联公司名下。 靳中山认为，上述证据说明杰晖公司绝非空壳，也绝非将资金转移给了冯玲玲，举报人对上述事实是明知的，举报人所述完全是虚构的。

“所有涉及冯玲玲、谢秉政案件的原告仅仅四名自然人，分别为王勇、杨焱、朱建忠和谢俊林，其中王勇、杨焱、朱建忠为谢俊林关联公司的员工，且除了成都、重庆以外的案件，均以谢俊林为代理律师。 这些案件的原告事实上是同一伙人，试图通过不断地持续查封来阻止比音勒芬的上市。 ”靳中山表示，在比音勒芬公开披露招股说明书之前，谢俊林知道杰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吕戈杰、杨晓晖，因此主要通过诉讼向杰晖公司及吕戈杰和杨晓晖追讨借款。 在比音勒芬公开披露招股说明书之后，谢俊林想借干扰比音勒芬上市作为追债筹码，此后才开始对冯玲玲、谢秉政提起诉讼。

王勇举报狙击IPO

� � � � 2012年开始，谢俊林、王勇等人开始通过诉讼途径维权。

“直到我们得知比音勒芬要上市的消息，才从招股说明书上确认冯玲玲和谢秉政的夫妻关系。 ”谢俊林表示，比音勒芬招股书的发布，让他们对冯玲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在比音勒芬2014年4月25日报送的招股说明书中，杰晖公司被列在了“其他关联企业”项下。 而关于关联方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招股书是这样表述的：“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未涉及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

在现实中，杰晖公司不仅深陷多宗诉讼案件，并且早已丧失还款能力。 签署日期为2013年12月26日的（2013）穗海法执字第4134号执行裁定书显示，“杰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

“我们注意到比音勒芬公司的IPO审查因未及时披露财务资料而处于中止状态，其主要原因是为了隐瞒实际控制人冯、谢夫妇大量股份被法院查封的事实。 ”王勇在举报信中称，大量债权人已将冯玲玲的抽逃行为告上法庭，并依据法律规定，追加其丈夫谢秉政为被告；冯玲玲因涉嫌抽逃巨额出资，被14宗诉讼追究股东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连带责任。 其中，查封冯、谢夫妇在比音勒芬公司股份的案件超过12宗，查封标的总额超过4500万元。 “迟迟不更新披露年报，就是想要争取时间，用商铺置换法院查封的比音勒芬公司股权，隐瞒其大量涉诉且其在比音勒芬公司股份大量被查封的事实，顺利通过年报审查，成功上市。 ”

2015年3月，王勇实名举报，并向证监会发行监管部、中纪委证监会巡视组、广东证监局等部门递交了举报材料。 王勇在举报信中称，“冯玲玲虚构的高达3.5亿人民币的杰晖公司无任何还款能力，债权人势必要求杰晖的股东冯玲玲承担股东抽逃责任，拟上市比音勒芬公司实际控制人面临巨大债务索赔诉讼。 ”“本人强烈要求证监会马上彻查比音勒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上述违法行为，阻止冯、谢夫妇故伎重施，再次利用公司作为融资平台，圈骗广大股民巨额资金。 ”

“说实话，我也有自己的企业，中途曾想过放弃这看不到尽头的诉讼之路，权当‘花钱买教训’ 。 ”谢俊林表示，他将继续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期待公正调查结果

对于此次举报，靳中山强调称，冯玲玲作为杰晖公司小股东，其出资已经足额到位 ，不存在抽逃资金行为，杰晖公司运作不规范使得冯玲玲也成为受害者。

据介绍，目前直接牵扯到杰晖公司、把冯玲玲列为被告的诉讼共12宗，总涉及资金超2900万元，有6宗为同一借条的立案。 其中1宗涉及1360万元的诉讼已作裁决，法院判决结果显示，由于冯玲玲未在杰晖公司借款担保人一栏签字，冯玲玲在此案中并未被判连带责任。 杰晖公司所涉其他诉讼案目前还在进行中，尚未有最终的裁决。

而关于比音勒芬拖延年报更新的问题，靳中山介绍，经与保荐机构沟通，保荐机构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更新了招股说明书，不存在拖延年报数据的问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律业内人士表示，目前相关诉讼纠纷的关键点在于冯玲玲是否为杰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而最为重要的环节在于查清公司注册资本和运营资金的来源。

“现在是双方各有一套说法和逻辑，但更多的都是一种合理推断。 如果能够找到杨晓晖或吕戈杰来说清杰晖公司的资金来源，或者查出杰晖公司3.5亿元注册资金的真实来源，则找到了还原事实最有力的证据。 ”该法律人士表示，按照举报人的逻辑，冯玲玲是借助杰晖公司的平台骗取社会资金，然后又利用比音勒芬上市来继续融资。 “但是，如果冯玲玲确实对杰晖公司只是财务投资，而比音勒芬又是一家规范运作的拟上市企业，那么举报人借比音勒芬上市之际试图让其承担不应有的责任，对冯玲玲也是很不公平的。 既然举报材料已经递交给了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相信会有公正的调查结果。 ”

比音勒芬招股说明书显示，该公司主要从事自有品牌比音勒芬高尔夫服饰的研发设计、品牌推广、营销网络建设及供应链管理。 公司产品定位于高尔夫运动与时尚休闲生活相结合的细分市场。 比音勒芬品牌经多年发展，在高尔夫服饰市场已具有一定的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 比音勒芬曾获得中国服装协会颁发的2011年服装行业百强企业评选“利润率百强企业”第24位。

中国服饰市场近年来快速成长，市场规模从2005年的5603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15524亿元，7年间增幅达177%。 受益于行业的成长，比音勒芬2011年-2013年营业收入分别为3.04亿元、4.56亿元和5.67亿元，2011年-2013年净利润分别为4428.69万元、8211.10万元和9587.56万元。

招股说明 书显示 ，比音勒 芬在终端 门店数 量上大 幅领先 于主要竞 争对手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公司 共有 520家 销售终 端门店 ，其中，直营 店 225个，加 盟店 295个 ，覆盖了 国内主要 城市的 核心商 圈 ；公司主 要竞争 对手卡 拉威 、泰 勒梅 、金狐 狸 、黄金 熊 、万星 威五家 公司 2013年底 终端门 店总量 合计 467家 。

■ 责编：熊勇宏 美编：韩景丰 电话：

010－63070241 E-mail:gsb001@zzb.com.cn

■ 2015年4月

13

日 星期一

公司深度

A10

Investigation

期待公正调查结果

对于此次举报，靳中山强调称，冯玲玲作为杰

晖公司小股东，其出资已经足额到位，不存在抽逃

资金行为，杰晖公司运作不规范使得冯玲玲也成为

受害者。

据介绍，目前直接牵扯到杰晖公司、把冯玲玲列

为被告的诉讼共12宗，总涉及资金超2900万元，有6

宗为同一借条的立案。 其中1宗涉及1360万元的诉

讼已作裁决，法院判决结果显示，由于冯玲玲未在杰

晖公司借款担保人一栏签字， 冯玲玲在此案中并未

被判连带责任。 杰晖公司所涉其他诉讼案目前还在

进行中，尚未有最终的裁决。

而关于比音勒芬拖延年报更新的问题， 靳中山

介绍，经与保荐机构沟通，保荐机构严格按照中国证

监会的相关要求更新了招股说明书， 不存在拖延年

报数据的问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律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

相关诉讼纠纷的关键点在于冯玲玲是否为杰晖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 而最为重要的环节在于查清公司注

册资本和运营资金的来源。

“现在是双方各有一套说法和逻辑， 但更多的

都是一种合理推断。 如果能够找到杨晓晖或吕戈杰

来说清杰晖公司的资金来源，或者查出杰晖公司3.5

亿元注册资金的真实来源， 则找到了还原事实最有

力的证据。 ” 该法律人士表示，按照举报人的逻辑，

冯玲玲是借助杰晖公司的平台骗取社会资金， 然后

又利用比音勒芬上市来继续融资。“但是，如果冯玲

玲确实对杰晖公司只是财务投资， 而比音勒芬又是

一家规范运作的拟上市企业， 那么举报人借比音勒

芬上市之际试图让其承担不应有的责任， 对冯玲玲

也是很不公平的。 既然举报材料已经递交给了证监

会等监管部门，相信会有公正的调查结果。 ”

比音勒芬招股说明书显示， 该公司主要从事自

有品牌比音勒芬高尔夫服饰的研发设计、品牌推广、

营销网络建设及供应链管理。 公司产品定位于高尔

夫运动与时尚休闲生活相结合的细分市场。 比音勒

芬品牌经多年发展， 在高尔夫服饰市场已具有一定

的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 比音勒芬曾获得中国服装

协会颁发的2011年服装行业百强企业评选“利润率

百强企业”第24位。

中国服饰市场近年来快速成长， 市场规模从

2005年的5603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15524亿元，7

年间增幅达177%。 受益于行业的成长， 比音勒芬

2011年-2013年营业收入分别为3.04亿元、4.56亿

元和 5.67亿元，2011年 -2013年净利润分别为

4428.69万元、8211.10万元和9587.56万元。

招股说明书显示，比音勒芬在终端门店数量上

大幅领先于主要竞争对手：截至2013年12月31日，

公司共有520家销售终端门店， 其中， 直营店225

个，加盟店295个，覆盖了国内主要城市的核心商

圈；公司主要竞争对手卡拉威、泰勒梅、金狐狸、黄

金熊、 万星威五家公司2013年底终端门店总量合

计467家。

实际控制人参股担保公司资金链断

比音勒芬上市前夕遭狙击

□

本报记者 马庆圆

近日， 一份递送至多个监管部门

的实名举报信， 将拟上市公司比音勒

芬的实际控制人谢秉政、 冯玲玲夫妇

推到了聚光灯之下。

这封举报人署名为王勇的举报信

称：谢秉政、冯玲玲夫妇涉嫌抽逃杰晖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巨额出资， 并以该

公司为融资平台，大量骗取社会资金；

因涉及相关诉讼案件，冯玲玲、谢秉政

所持有的部分比音勒芬股权已被司法

查封； 比音勒芬涉嫌在招股说明书中

造假及不披露拟上市公司股份被查封

的事实。

冯玲玲的代理律师、 法制盛邦律

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靳中山回应称，

冯玲玲仅仅是杰晖公司占股10%的一

个小股东，并未参与杰晖公司的经营，

更谈不上抽逃资本一说； 杰晖公司是

在大股东杨晓晖、 呂戈杰的控制下运

作， 冯玲玲也是杰晖不规范运作的受

害者； 冯玲玲所涉相关案件的原告其

实是同一批人， 他们试图通过不断地

持续查封来阻止比音勒芬的上市。

担保公司人去楼空

在域名为“http://jh . ttno3.cn/” 的杰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杰晖公司” ）网站上，最后的信息更新定格在了2011年11月。 过

亿元借款纠纷、高管“失联” 、投资者损失惨重，杰晖公司遗留的问题至

今未解。

根据比音勒芬的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冯玲玲持有杰晖公司10%的

股权并担任董事。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信息显示， 杰晖公司成立于

2008年12月24日，前身为广州中联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是：为企

业及个人提供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

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兼营诉讼保全担保、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

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正是这家担保公司，让比音勒芬的实际控制人谢秉政、冯玲玲夫妇官

司缠身。

知情人士介绍，杰晖公司登记设立时，冯玲玲持股95%。之后，在公司

成立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冯玲玲分别将30%、20%和30%的股权转让给

吕戈杰、杨晓晖和杨晓玲（杨晓晖的姐姐）。该次转让完成后，冯玲玲为杰

晖公司持股最小的股东，持股比例仅为20%。 此后，冯玲玲一直是杰晖公

司小股东，且随着其他股东的进入，冯玲玲在杰晖公司的股权比例进一步

减少到10%。杰晖公司名称也由吕戈杰的“杰”和杨晓晖的“晖”来命名。

“杰晖当时给人的感觉是业务做得比较大， 他们承诺的收益率也确

实非常吸引人。我们知道冯玲玲是比音勒芬的高管，这家公司还是有所耳

闻的，总觉得有这样的背景总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 投资者谢俊林介绍，

杰晖公司一方面在收益上给了很高的承诺， 另一方面还邀请到当地的

“实力” 人士加盟，“一个早就结识的监管部门负责人，那时候都去了杰

晖做副总。 在综合各种因素之后，我才和杰晖有了业务往来。 ” 2011年下

半年，谢俊林向杰晖公司投入了上千万元资金。

然而，到了2012年，杰晖公司开始出现问题。 “杰晖的法人代表是吕

戈杰，总裁是杨晓晖，这两个人一直是站在前台的，但出事之后就‘人间

蒸发’ 了。” 谢俊林介绍，目前除了自然人股东冯玲玲以外，杰晖公司的其

他自然人股东都已下落不明；他也开始了至今近三年的漫漫起诉之路。

在递送给监管部门的举报信中，王勇介绍，以杰晖公司为被告的借款

纠纷案件，仅在广州本地2014年一年就涉诉20多起，标的过亿元，其中已

处于执行阶段的有11起。2014年，杰晖公司因无财产执行（2013）穗南法

执字第02858号案件标的， 被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 在这一案件中， 杰晖公司对广州市九品堂广告有限公司的欠款

2668595.27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14年8月26日，广东省金融办发布《关于同意杰晖等16家融资担

保公司退出融资担保市场的公告》，杰晖公司的《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

可证》被注销，对应的经营许可证机构编码自动作废，不再使用。

伴随着事件的演进，作为持有杰晖公司10%股权的股东和公司董事，

冯玲玲也成为多起相关案件的被告。

冯玲玲被指做局

“比音勒芬招股书中，披露冯玲玲是杰晖的股东，股份比例是10%，

这与实际不符。 ” 王勇认为，冯玲玲是杰晖公司的发起人股东，持股比例

为95%，是实际控制人。 在《广州中联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股东（发起人）

出资情况表》中，冯玲玲认缴出资额4750万元，持股比例为95%。

王勇举报称，杰晖公司存续期间，冯玲玲引入另外的自然人股东和法

人股东，增资扩股，虚假稀释股权。 杰晖公司的所有股东均是冯玲玲稀释

股权的棋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然是冯玲玲。

公开资料显示，杰晖公司如今的股东结构为：自然人冯玲玲、杨晓晖、

吕戈杰、杨晓玲，企业法人深圳市凯铭电气照明有限公司、广州宏星贸易

有限公司、广州新成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华胜实业有限公司。

王勇的代理律师喻女士表示， 杰晖公司的三家广州公司股东皆为

“空壳公司” ，三名自然人股东也没有实力出资数千万元，唯一有资金实

力的只有冯玲玲。“杰晖公司的注册资金是3.5亿元。杰晖三家注册地在广

州的法人股东，我们都曾前往其注册地点，发现没有人办公，而且这三家

公司都是只有几百万元的注册资金、没有主要业务来源，他们根本没有实

力出资几千万甚至上亿元；自然人杨晓晖、吕戈杰和杨晓玲，我们也调查

过他们的工作经历，以他们的合法收入，也不可能有雄厚的资金实力。 ”

唯一例外的是深圳市凯铭电气照明有限公司， 一家城市照明规划设

计与工程施工的企业，但这家公司却称自己“被” 股东了。 2014年8月，深

圳凯铭提起诉讼，指控杰晖公司私刻其公章，未经其同意将其变成了杰晖

公司的股东。 深圳凯铭在起诉状中表示，深圳凯铭“从未出资成为杰晖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股东， 从未向杰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变更登记所

需的材料” ；深圳凯铭“历经艰难找到了杰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吕戈杰， 吕戈杰承认杰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持有原告的公章是该公

司伪造私刻的” 。 工商资料显示深圳凯铭是通过在广东发展银行新城支

行开立的账户向杰晖公司缴纳了出资2400万元，但深圳凯铭称其从未在

该行开立账户，更没有向杰晖公司缴纳过出资。

据介绍，杰晖公司的注册资本多是账面上的“几日游” 。 “杰晖公司

历经四次增资，注册资本达到3.5亿元。 我们查出的银行流水单清楚显示，

其中3.4亿元被股东在验资完后的两日内以‘往来款’ 、‘投资款’ 的名义

全部转移出给其他公司， 而其存续三年期间的资产负债表均显示长期投

资和短期投资为零。显然，冯玲玲虚构名目，抽逃出资。” 王勇在举报信中

称，按照法律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采用实缴注册资本制，但是杰晖

公司基本户上的金额从未超过1500万元，这也说明股东出资未转移到公

司基本户就被抽逃；在杰晖公司存续期间，冯玲玲在其名下一共抽逃出资

6300万元，利用其他莫须有的个人股东或法人股东共抽逃约2.6亿元。

“借助三个自然人、三家‘空壳公司’ 、私刻其他公司公章、抽逃巨

额出资，冯玲玲将对杰晖公司的持股比例从95%降到10%。 具体业务洽

谈中，冯玲玲从不出现在前台，我们曾要求见冯玲玲，但都被不在国内等

理由推脱。 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其实就是一个‘局’ 。 ” 谢俊林如此表

述道。

冯玲玲自称也是受害者

对于所涉及的经济纠纷以及涉嫌“做局” 的指控，冯

玲玲一方则给出了另一个版本。

“杰晖公司是在大股东杨晓晖、 呂戈杰的控制下运

作，可以说冯玲玲也是杰晖不规范运作的受害者。很多事

情她都是被起诉后才知道的。 ” 靳中山回应称，冯玲玲实

际上并未参与杰晖公司后续经营。 “冯玲玲仅仅是杰晖

公司占股10%的一个小股东，并未参与杰晖公司的经营，

更谈不上抽逃资本一说。杰晖是一个独立法人主体，冯玲

玲作为出资人，只应负有限责任，法院不应冻结其在其他

公司的股权。 ”

冯玲玲方面介绍， 在杰晖公司成立之初， 由于吕戈

杰、杨晓晖仍任职于另一家担保公司，冯玲玲便先以发起

人的名义持有杰晖95%股权， 之后便通过股权转让和增

资等将股权比例降低到了10%。“在工商登记材料中，冯

玲玲持股比例的变化记载得非常清楚，有据可查；杰晖公

司重要文件的签署，冯玲玲从不参与，何来实际控制人之

说。冯玲玲作为一个自然人的一个正常投资行为，如今却

被说成了做局。 ” 冯玲玲一方知情人士表示，杰晖公司业

务上或存在不规范运营问题，但冯玲玲并不知情，也并未

参加实际运营。“而所谓的抽逃资本，其实没有任何证据

表明有相关资金打到比音勒芬及其关联公司， 或者冯玲

玲的账户。 ”

据介绍，杰晖公司之所以陷入如今的局面，是由于一

笔金额较大的业务出现状况， 直接导致公司运营出现问

题。“从我了解的情况看，一名为谢俊林的投资人与杰晖

公司存在2000多万元的经济纠纷。 过去几年，该投资人

一直向杨晓晖追讨相关借款， 杨晓晖也曾将杰晖公司名

下的部分债权转给该投资人。 ” 冯玲玲方面知情人士称，

在得知比音勒芬拟上市的消息后， 谢姓投资人便转向了

冯玲玲。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

对公司承担责任。所谓的冯玲玲为杰晖公司实际控制人、

涉嫌抽逃杰晖公司注册资本金纯属子虚乌有。 ”

靳中山则进一步详细介绍道， 导致杰晖公司无法清

偿债务的原因是，杰晖公司陆续将2.9亿元本金（本息合

计5亿多）出借给了案外人黄贤优，后黄贤优无法清偿借

款，继而导致杰晖公司无法清偿谢俊林的借款，这一点举

报人是明知的。他称，大量证据显示，杰晖公司将2.9亿资

金出借给了黄贤优（青海贤城矿业的实际控制人），由西

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贤成集团有限公司、钟文波

作为保证人。 因杰晖公司无法归还谢俊林借款， 后杨晓

辉、杰晖公司分别与谢俊林签订了两份债权转让合同，将

上述债权转让给了谢俊林或者其关联公司名下。 靳中山

认为，上述证据说明杰晖公司绝非空壳，也绝非将资金转

移给了冯玲玲，举报人对上述事实是明知的，举报人所述

完全是虚构的。

“所有涉及冯玲玲、 谢秉政案件的原告仅仅四名自

然人，分别为王勇、杨焱、朱建忠和谢俊林，其中王勇、杨

焱、朱建忠为谢俊林关联公司的员工，且除了成都、重庆

以外的案件，均以谢俊林为代理律师。这些案件的原告事

实上是同一伙人， 试图通过不断地持续查封来阻止比音

勒芬的上市。 ” 靳中山表示，在比音勒芬公开披露招股说

明书之前，谢俊林知道杰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吕戈杰、

杨晓晖， 因此主要通过诉讼向杰晖公司及吕戈杰和杨晓

晖追讨借款。在比音勒芬公开披露招股说明书之后，谢俊

林想借干扰比音勒芬上市作为追债筹码， 此后才开始对

冯玲玲、谢秉政提起诉讼。

王勇举报狙击IPO

2012年开始，谢俊林、王勇等人开始通过诉讼途径

维权。

“直到我们得知比音勒芬要上市的消息， 才从招股

说明书上确认冯玲玲和谢秉政的夫妻关系。 ” 谢俊林表

示，比音勒芬招股书的发布，让他们对冯玲玲有了更深入

的了解。

在比音勒芬2014年4月25日报送的招股说明书中，

杰晖公司被列在了“其他关联企业” 项下。 而关于关联

方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招股书是这样表述的：“截至招股

说明书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未涉及重大诉讼或

仲裁事项。 ”

在现实中，杰晖公司不仅深陷多宗诉讼案件，并且早

已丧失还款能力。 签署日期为2013年12月26日的

（2013） 穗海法执字第4134号执行裁定书显示，“杰晖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

“我们注意到比音勒芬公司的IPO审查因未及时披

露财务资料而处于中止状态，其主要原因是为了隐瞒实

际控制人冯、谢夫妇大量股份被法院查封的事实。 ” 王勇

在举报信中称，大量债权人已将冯玲玲的抽逃行为告上

法庭，并依据法律规定，追加其丈夫谢秉政为被告；冯玲

玲因涉嫌抽逃巨额出资，被14宗诉讼追究股东侵害债权

人利益的连带责任。 其中，查封冯、谢夫妇在比音勒芬公

司股份的案件超过12宗， 查封标的总额超过4500万元。

“迟迟不更新披露年报，就是想要争取时间，用商铺置换

法院查封的比音勒芬公司股权， 隐瞒其大量涉诉且其在

比音勒芬公司股份大量被查封的事实， 顺利通过年报审

查，成功上市。 ”

2015年3月， 王勇实名举报， 并向证监会发行监管

部、中纪委证监会巡视组、广东证监局等部门递交了举报

材料。王勇在举报信中称，“冯玲玲虚构的高达3.5亿人民

币的杰晖公司无任何还款能力， 债权人势必要求杰晖的

股东冯玲玲承担股东抽逃责任， 拟上市比音勒芬公司实

际控制人面临巨大债务索赔诉讼。”“本人强烈要求证监

会马上彻查比音勒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上述违法行为，

阻止冯、谢夫妇故伎重施，再次利用公司作为融资平台，

圈骗广大股民巨额资金。 ”

“说实话，我也有自己的企业，中途曾想过放弃这看

不到尽头的诉讼之路，权当‘花钱买教训’ 。 ” 谢俊林表

示，他将继续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CFP图片

关于景顺长城中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4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中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中国回报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0772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景顺长城中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景顺长城中国回

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4

月

13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

年

4

月

13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

年

4

月

13

日

暂停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为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在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转换转出及其他业务正常进行。 关于恢复本基金

上述业务的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2、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销售机构网点进行咨询：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

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

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福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方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

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天

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北京）有

限公司、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晟视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嘉实财富管理有限

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

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腾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等机构销售网点。

3、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igwfmc.com）查询或者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垂询相

关事宜。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关于前海开源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4月1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前海开源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前海开源事件驱动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042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前海开源事件驱动灵活

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前海开源事件

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及其

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

、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4

月

13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

年

4

月

13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

年

4

月

13

日

暂停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

，

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

注：1、2015年4月10日15:00后对本基金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请将不予确认。

2、在本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除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之外的

其它业务正常办理。

3、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访问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qhkyfund.com）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话费的

客户服务电话（4001-666-998)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文件。 敬请

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三日


